
关于 2022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根据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 2022 年全省教育系统职称工作安排的通

知》（辽教通【2022】7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教育工作实际，经

学院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院长办公会审议，现将 2022 年我院专业

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审原则

（一）2022 年职称评审工作继续执行我省出台的各系列所执行的职

务资格任职条件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政策规定。

（二）按上级要求，2022 我院高校教师、高校教育管理研究人员、

实验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继续由我院自主开展评审工作,自主评审、

自主发证。

（三）2022 年我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按《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

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辽石化院政字【2017】41

号）和《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关于修改<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暂行办法

（试行）>部分条文的通知》（辽石化院政字【2018】106 号）的规定执

行。



（四）本次评审高级岗位指标采取一次到位原则，不再二次分配。

（五）严格执行上级要求的高级职称评审通过率不得超过 50%规定。

二、评审指标及分配

层级

类别

2022 年评审指标

教授 副教授 中级

专业 1 1 2

公共（含实验） 1 1 1

辅导员 1 1 2

组织员 1 1 1

思政课教师 0 1 1

合计 4 5 7

三、工作日程安排

序号 日期 工 作 内 容 负责部门

1 10.13～10.19
1.发布 2022 年职称评审工作安排；

2.个人申请、资格初审、基层考评推荐

人事处、基层资格

评审小组

2 10.20～10.30
1.院资格评价组对申报材料审核确认；

2.公布专任教师各级分类指标
资格评价组

3 10.31～11.4 评审材料公示 人事处、纪委

4 11.5～11.12
1.整理材料；

2.评审前公示暨量化赋分结果公布

资格评价组、

人事处、纪委

5 11.13～11.18 学院评委会会前工作；上级部门备案 人事处

6 11.19 学院评委会例会、学院审议
评委会、

学术委员会



7 11.20～11.21 学院整理材料并上报上级部门备案 评委会、人事处

8 11.21～11.25 评审结果公示 人事处、纪委

四、报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度。

承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申报材料真实准确，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

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果，责任自负，并按有关规定接受相

关处罚。

（二）规范申报材料。

1.对于工作以后取得学历申报人员及其他有必要人员，均要通过中

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(简称“学信网”，网址：http://www.chsi.com.cn)

进行学历信息查询。

2.晋升职称所提供的论文，是指经国家或省新闻出版部门批准，并

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论文。所有申报

人员均要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，对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进行论文期刊

信息查询并打印查询页；通过“万方数据资源系统”、“清华同方中国

知网”、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主流数据库进行本人论文信息

的检索；

所提供的论文、著作等，须是取得现岗位层级专业技术资格后获得

的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有关材料。



增刊或编辑出版的论文集只作参考。未刊登、未出版或排版清样均

无效。

（三）所提供的各项参评材料，必须是在取得现岗位层级专业技术

资格后重新获得的，否则无效。

（四）评审材料由部门集中报送，人事处组织人员当场审核。原件

材料与复印材料现场审核后原件材料直接返还。材料一经审核后，原则

上不再接受参评者个人的补充材料以及材料更换等。

（五）2022 年职称评审材料及任职资格涉及相关年限计算的截止时

间为 2022 年 10 月 19 日。

（六）对参评人员申报的各项材料实行校内公示制度，凡公示无异

议材料，方可作为当年度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申报材料，进行量化

赋分等，请各位申报人员认真、仔细填写公示材料信息。

（七）各部门要严格执行工作要求及工作日程，准时、高标准、高

质量地完成各项工作。

（八）未尽事宜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。

人事处

二 O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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